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部分设备市场调研及院内议标公告
一.议标品目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数量
	基本要求
	最高限额

	1
	显微镜
	云龙分院1台
	详见技术参数
	2万元

	2
	光学相干断层成相仪（OCT）

	五乡分院1套
（市场调研）
	
	45万元

	3
	视力筛查仪
	五乡分院1台
（市场调研）
	
	10万元

	4
	便携式彩超
	明楼分院1台
（市场调研）
	
	35万元

	5
	胃肠镜检查系统
	明楼分院1台
（市场调研）
	
	90万元


二．要求:
1、希望有资质和实力的供应商参与投标；
2、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（标书一正三副，正本须加盖红章）：
2.1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2.2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、经营企业经营许可证；
2.3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（如需）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及附表（如需）；
2.4相关品牌产品代理授权书（复印件）；
2.5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，并带身份证原件；
2.6提供参加投标各品牌产品的样品（彩页）；
2.7产品质量保证书、廉洁承诺书；
2.8投标一览表及分项投标报价表，配件及耗材报价表；
2.9同类产品业绩（提供合同复印件）；
2.10 售后服务承诺及培训计划；
2.11 标书文件需装订成册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。
3、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（17-2号楼-201室）登记，联系人：蔡老师、肖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74-87016979。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1月12日11时。
4、本次议标定于2021年11月12日14时，地点：16号楼1楼114会议室（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）。
5、疫情期间请参与议标的供应商代表做好个人防护，全程戴好口罩，并请出示行程卡、浙江健康码或宁波健康码的绿码。
6、我院为无烟医院，文明单位，院区内严禁吸烟，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，请投标人自觉遵守。
三、评标方法
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，采用综合评分法，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、电话通知为准。
四、商务条款
交货方式：按院方实际需要供货。
交货时间：接用户通知后7天内全部调试完成。
付款方式：设备安装验收合格3个月内。
售后服务：该设备应有1年及以上的免费保修期，保修期满后不收取任何人工费、差旅费等额外服务性费用，只收取基本零配件费用。如涉及专用软件应提供免费升级服务，要求与医院信息系统联网的应免费提供HIS或LIS接入。
技术支持：中标商应提供设备使用的技术支持或培训。
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
2021年11月8日

附件：项目评分表
	评分项及分值

	价格分
（30分）
	评标基准价指的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低的参与评审的价格。
参与评审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的其价格得分得满分30分。
其他投标人价格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价格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各投标人参与评审的价格）×30％×100。
注：1、投标报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。
2、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，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。

	业绩（3分）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自2018年1月1日(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以来，同类产品销售业绩进行评定，满分3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的或未按要求盖章的视为无效业绩。

	技术评议
（50分）
	对设备基本要求的技术响应（20分）：
根据投标产品对议标品目设备基本要求的满足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满分20分

	
	配置完整性（10分）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设备的配置完整性进行评定，满分10分。

	
	配置先进性（10分）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设备的配置先进性进行评定，满分10分。

	
	功能适用性（10分）：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功能适用性进行评定，满分10分。

	售后服务要求（15分）
	售后服务承诺和质保期方案（10分）：
根据各投标人的质保期和服务承诺方案（包括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、质保期、并明确质保期后的维修费用、响应时间、维修时间、售后服务优惠承诺、配件及耗材优惠、售后服务保障及售后服务机构的综合实力等）进行评定，满分10分。

	
	培训技术服务（5分）：
根据各投标人的培训方案（包括详细的操作培训和维修培训计划、免费的操作培训及维修培训等）进行评定，满分5分。

	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建议（2分）
	对投标企业实质上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有价值的建议由评委评定。满分2分。

	总分
	



显微镜招标技术参数
	序号
	招标参数
	投标参数

	一
	用途：可用于普通染色的切片观察，以及临床、科研常规显微检验工作。
	

	1
	工作条件
	

	1.1
	适于在气温为摄氏-40℃～＋50℃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，在电源220V（10%）/50Hz、气温摄氏-5℃～40℃和相对湿度85%的环境条件下运行。
	

	1.2
	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，或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。
	

	2
	主要技术指标
	

	2.1
	光学系统：无限远光学矫正系统，齐焦距离必须为国际标准45mm。
	

	2.2
	载物台：钢丝传动，无齿条结构
载物台高度：140mm
机械固定载物台, (W × D): 211 mm × 154 mm
移动范围 (X × Y): 76 mm × 52 mm
载物台XY 移动可锁定
	

	2.3
	调焦机构：载物台高度调节 ( 粗调: 15 mm )，可以进行张力调节；有粗调限位，避免标本或物镜的损伤；细调焦旋钮最小调节幅度: 2.5 μm。
	

	2.4
	 聚光镜：内置孔径光阑；阿贝聚光镜 NA 1.25（ 油浸时）；2孔位：明场/暗场。
	

	2.5
	 照明系统：内置LED透射光照明系统；LED光源寿命60000小时。
	

	2.6
	三目观察筒：瞳距调整范围48-75mm，倾斜角度30°；目镜：10X，视场数≥20；分光：100/0或0/100。
	

	2.7
	物镜转盘：与显微镜机身固定的内旋式4孔物镜转盘，便于放置标本。
	

	2.8
	物镜：平场消色差物镜4X（N.A.≥0.1 W.D≥27.8mm）、10X（N.A.≥0.25 W.D≥8.0mm）、40X（N.A.≥0.65 W.D≥0.6mm）、100XO（N.A.≥1.25 W.D≥0.13mm）
	

	2.9
	防霉装置：在三目观察筒、目镜、物镜都做了抗菌、防霉处理
	

	2.10
	所采用光学元件均为环保无铅玻璃
	

	3
	售后服务及其他：
	

	3.1
	设备验收合格后免费保修≥1年，维修响应时间为24小时内，免费提供操作培训和维修培训。
	

	3.2
	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。
	

	4
	安装及验收要求：
	

	4.1
	安装地点：用户指定地点。
	

	4.2
	安装完成时间：接用户通知后7天内全部调试完成
	

	4.3
	安装标准：符合我国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。
	

	4.4
	验收标准：应与产品原始样本技术资料及标书技术文件一致。应符合我国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。
	




